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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 112 學年度國民中學新生分發作業流程
112 學年度入學年齡：99.09.02~100.09.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1 年 11 月 25 日修訂)

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1
111.11.16

(三)

國中小新生

分發作業流

程及系統端

改善研議會

議

-教育處

-宜蘭市、

羅東鎮國

中

-各中心學

校(國小)

協調本學年度國中小新生分發作

業流程及系統端改善研議。

2
111.11.23

(三)

召開「國中

小新生分發

作業第一次

委員會」會

議

-委員會

-教育處

核定本學年度國中小新生分發作

業流程。

3
111.12.14

(三)

請國小轉知

學生「給家

長 - 宜 蘭 縣

112 學 年 度

國民中學新

生分發作業

流程」

-教育處

-各國小

-各國中

1.教育處：公告及發文。

2.各國小：轉發予家長及公告於

學校網站。

3.各國中：公告於學校網站。

元旦連假【111 年 12 月 31 日至 112 年 1 月 2 日】

4

112.01.03
(二)

|
112.01.13

(五)

國中學區設

定
-教育處

教育處至系統中進行「國中學區

設定」。

5

●

寒假前

●

112.01.03

(二)

|

112.01.16

(一)

小六畢業生

相關資料核

對與更新，

及人文、慈

心、岳明、

中道一併完

成升學意向

確認

【請務必確

實辦理】

- 各 國 小

（ 含 中 道

國小部）

1.各國小：1 月 3 日(二)至 1 月 16

日(一)與小六畢業生家長完成

連絡資料核對與更新，另請人

文、慈心、岳明、中道一併完

成升學意向確認，請各校將核

對與更新內容資料紙本核章後

掃描 email 至教育處學管科承

辦人信箱彙辦：

(1)學生為本國籍且為當年度適齡

畢業生：其分發基準為 2 月 15

日(三)本府戶政科介接之戶籍

1.【重要提醒】

本作業除了核

對及更新小六

畢業生基本資

料外，並同時

清查非設籍本

縣戶籍者應不

予分發（倘非

設籍本縣，但

欲就讀本縣公

立國中者，請

提醒家長儘速



2

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地址資料，請確實通知家長分

發基準日。

(2)倘為非本國籍或非適齡學童

者：因戶政科無法介接其戶籍

地址，如有是類學童，請確實

更新戶籍資料，避免分發異

常。

於      112      年      2      月  

15      日  (  三  )  前辦  

理戶籍異動，

以利參與本縣

新生分發作

業，維學生就

學權益。

2.非本國籍之學

生請依居留證

所載之居留地

址(戶籍地址)及

核准日期(遷入

日期)作為分發

依據。

春節、寒假期間【112 年 1 月 20 日至 112 年 2 月 10 日】

●

寒假後

●

112.02.13

(一)

|

112.02.14

(二)

小六畢業生

相關資料核

對與更新，

及人文、慈

心、岳明、

中道一併完

成升學意向

確認

【請務必確

實辦理】

- 各 國 小

（ 含 中 道

國小部）

2.各國小：2 月 13 日(一)至 2 月

14 日(二)至校務行政系統-【學

籍管理】中完成畢業生之重要

資料核對與更新。

3.※自 112 年 2 月 15 日(三)起，

勿至校務行政系統變更小六畢

業生戶籍地址及遷入日期等分

發資料，以免影響覆蓋，倘有

分發疑義請先洽教育處。

6

112.02.15

(三)

|

112.02.24

(五)

建立學齡學

生分發名冊

( 第一次 ) 、

覆蓋戶籍資

料及上傳至

系統

-教育處

1.由教育處簽請本府民政處戶政

科提供 2 月 15 日(三)前設籍本

縣戶籍等資料。

2.戶籍覆蓋前後，於校務行政系

統下載小六畢業生資料。

3.2 月 20 日（一）~2 月 24 日

（五）比對並覆蓋國小校務行

政系統小六畢業生戶籍地址及

遷入日期等資料。

1.所有上傳分發

名單，學生類

別皆預設為”

一般生”。

2.分發係依據戶

政資料覆蓋後

之戶籍地址為

分發學區。

7
112.02.22

(三)

國中小新生

分發作業流

程暨系統操

作說明會

-教育處

-各國小

-各國中

-全誼

1. 時 間 ： 112 年 2 月 22 日

(三)13：30~16：00。

2.地點：凱旋國小(視聽教室)。

和平紀念日連假【112 年 2 月 25 日至 2 月 28 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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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8

112.03.01

(三)

|

112.03.03

(五)

小六畢業生

系統資料設

定並分配學

區，執行畢

業生帶入

- 各 國 小

（ 含 中 道

國小部）

-東光國中

-教育處

1.各國小：系統資料設定作業說

明如下：

(1)在籍學生者：請各國小於 3 月

1 日(三)~3 月 3 日(五)至校務行

政系統-異動管理模組進行小六

畢業生資料設定，請各校務必

操作到異動管理模組-學區分

配，並至國中新生分發系統  -  畢  

業生匯入作業，執行畢業生帶

入。

(2)2 月 15 日(三)前參與縣內分發

後又異動戶籍，或後自外縣市

轉入者：國小請提供家長「轉

分發申請表」，由家長於 5 月

8 日(一)至 5 月 10 日(三)期間逕

交至欲就讀國中，國小端系統

內僅操作異動管理模組(處理學

籍轉入)，不帶入國中新生分發

系統，以免資料覆蓋異常。

2.東光國中：3 月 8 日(三)前完成

檢核，並通知教育處。

3.教育處：3 月 10 日(五)前上傳

”校務無戶政有名單之分發名

冊”至系統。

1.如畢業生非 112

學年度入學年

齡但應入學國

中新生名單

(如：緩讀生

等)，請一併進

行學生資料設

定  與戶籍資料  

等確認  ，並請  

回報教育處。

2.若小六畢業生

中有保護個案

名單，請國小

先依戶籍進行

資料設定，待

名單確認後，

由本處調整分

發作業。

3.非本國籍之學

生請依居留證

所載之居留地

址(戶籍地址)及

核准日期(遷入

日期)作為分發

依據。

9

112.03.02

(四)

|

112.03.29

(三)

公告合理新

生班級數總

量

-教育處

教育處於 3 月 2 日(四)前函送本

縣 112 學年度國民中學合理新生

班級數總量調查表至各國中，請

各校以最大值之預估新生人數，

並考量校舍使用情況後提報合理

新生班級數，由教育處彙整審查

後，訂定合理新生班級數總量，

並於 3 月 29 日(三)前公告於教育

處網站，以達預警機制。

倘學校新生班級

數總量無法足額

容納新生報到人

數者始為滿額學

校。

10 112.03.10

(五)

特殊生名單-

保護個案學

-教育處 1.學管科：3 月 10 日(五)前提供

保護個案核定名單至註冊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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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生之新增或

調整分發作

業

電子信箱，由教育處調整分發

作業。

2.學校協助作業：

(1)安置國中：請依保護個案核定

名單內容至校務行政系統-國中

新生分發系統，核對並確認學

生相關資料。

(2)國小畢業學校：請依保護個案

核定名單內容至校務行政系統-

國中新生分發系統，確認調整

分發狀況。

11

112.03.13

(一)

|

112.03.14

(二)

非設籍本縣

暫不予分發

名單

-教育處

-各國小

1.教育處：於 3 月 10 日(五)上傳

「非設籍本縣暫不予分發名

單」。

2.各國小：於 3 月 13 日(一)~3 月

14 日(二)至校務行政-國中新生

分發系統-非設籍本縣暫不予分

發名單列印「非設籍本縣暫不

予分發通知單」交給學生轉知

家長。

1.倘名單內有非

本國籍之學生

但確認有意願

分發於本縣國

中，請務必回

報教育處。

2.倘有非適齡學

童 ( 早 、 緩 讀

等)，可能因系

統稽核，致學

生出現於本名

單，請各校確

認倘非屬應屆

畢業者，無須

轉交通知單。

12

112.03.13

(一)

|

112.03.24

(五)

共同學區學

生就讀國民

中學意願調

查通知與回

覆

-各國小

-東光國中

1.各國小：於 3 月 13 日(一)~3 月

14 日(四)至校務行政-國中新生

分發系統-新生共同學區意願調

查列印「共同學區學生就讀國

民中學意願調查通知單與回覆

單」交給共同學區學生選填，

若國小無共同學區學生，亦請

於本作業系統按”提交審核

”；倘有共同學區學生，請於

3      月      22      日  (  三  )  前完成回收，  並

於 3 月 24 日(五)前至校務行政

系統-國中新生分發系統-新生

1.倘逾期未繳交

回覆單者，將

由本縣國中新

生分發作業委

員會逕行分

發。

2.名冊與意願調

查回覆單筆數

應相符，倘未

符者請國小端

註記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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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共同學區意願調查，依學生決

定就讀國中完成調整分發，並

將名冊匯出紙本(需核章)及

「共同學區學生就讀國民中學

意願調查回覆單」(請影印乙份

自存)正本送交東光國中。

2.東光國中：於 3 月 31 日(五)前

完成覆核與系統勾稽作業，並

通知教育處。

13

112.03.18

(六)

|

112.04.28

(五)

辦理特殊班

別 （ 藝 才

班 、 體 育

班）術科測

驗作業

-教育處(多

教科、體

健科)

-辦理特殊

班招生國

中

1.多教科、體健科：於期程內辦

畢特殊班術科作業（含續

招），並核定各校錄取名單。

2.辦理特殊班招生國中：於 4 月

28 日(五)前完成報到事宜。

設有藝才班、體

育班之學校，請

於期間內辦理，

期間屆至則不得

再 辦 理 續 招 作

業。

14 112.04.12
(三)

國中小新生

線上報到系

統操作說明

會

-教育處

-各國小

-各國中

-全誼

1. 時 間 ： 112 年 4 月 12 日

(三)13：30~16：00。

2.地點：為利各校操作系統模

組，說明會採線上方式辦理。

15

112.05.01

(一)

|

112.05.03

(三)

特殊生名單

新增或調整

分發作業：

( 一 ) 身心障

礙生

(二)藝才班

( 三 ) 體育專

長生、體育

班

( 四 ) 教職員

子女隨父母

親就讀生

-教育處

(一)特教資

源中心、

學管科

(二)多教科

(三)體健科

-辦理特殊

生名單

(一)~ (四)

國中

-東光國中

1.各國中：無辦理特殊生業務之

國中，亦請於本作業系統按”

提交審核”；特殊生名單應依

據學校承辦單位報府之錄取名

單，自 5 月 1 日(一)至 5 月 3 日

(三)前，於校務行政系統-國中

新生分發系統-特殊生資料比對

作業中完成新增或調整分發作

業，新增或調整名單，上傳之

名單，請先確認以下作業後再

上傳(以免分發錯誤致家長、學

生、畢業國小之困擾)：

(1)檢核名單是否有雙(多)重特殊

生身分，若是，先與家長確認

類別後再上傳。

※本階段國小不

需作業。

1.左列相關依據

文件資料，請

學校自行留存

與備查。

2.系統中學生序

號與類別表示

分述如下：

 01 藝才班-音樂

 02 藝才班-舞蹈

 03 藝才班-美術

 04 體育專長生

 05 體育班

 06 隨父母親就



6

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(2)名單中之身分證字號與姓名，

應與學生繳交的戶口名簿、身

分證等檢附文件核對無誤再上

傳。

(3)身心障礙生：依公文附件名

單，並請學校特教組提供學

生相關資料，例如：身分證

字號，另安置國立特教學校

者由學管科調整分發。

(4)藝才班(音樂、舞蹈、美術)：

依各藝才班學校送多教科之

實際報到名單 (含身分證字

號)。

(5)體育班(含體育專長生)：依各

體育班學校送體健科之實際報

到名單(含身分證字號)。

(6)教職員子女隨父母親就讀生：

由各學校自行核定。

2.東光國中：於 5 月 5 日(五)前

完成覆核與系統勾稽作業，並

通知教育處。

讀

 07 保護個案生

 08 身心障礙生

 09 縮短修業年

限資優生

 11 其他身份

 15 一般生(設籍

時間先後順序)

3.請特幼科、特

教資源中心、

多教科、體健

科於 5 月 12 日

(五)前完成特殊

生名單核定並

提供學管科特

殊生核定分發

名單。

16

112.05.08

(一)

|

112.05.12

(五)

轉分發申請

作業

-各國小

-各國中

-東光國中

1.各國小：在 2 月 15 日(三)本縣

國中分發基準日後，倘有家長

欲申請改分發，請轉發「國民

中學新生轉分發申請表」予需

要之家長，並請家長於繳交期

限內將相關證明文件交至欲就

讀國中。

2.各國中：家長於 5 月 8 日(一)

至 5 月 10 日(三)前繳交「國民

中學新生轉分發申請表」及相

關證明文件，辦理情形如下：

(1)無收到轉  分發  申請之國  中  ：請  

於      5      月      12      日  (  五  )  前於  系統按  ”  

提交  審核  ”，以利確認完成  。

(2)收到轉分發申請之國中：完成

書面審核通過後，可將名單掃

描傳至學管科，協助由系統調

1.國小於此階段

作業開始，可

於校務行政系

統-國中新生分

發系統-學生就

學資料管理(國

小)功能中查詢

分發狀況。

2.相關審核及證

明文件請各收

件國中收齊自

行留存備查。



7

項
次

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整分發(需先確認是否為分發系

統內學生)，倘為縣外遷入者請

各校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-國中

新生分發系統-轉分發進行新增

或調整分發名單作業，本作業

應於 5 月 12 日(五)前完成。

17
112.05.17

(三)

召開「國中

小新生分發

作業第二次

委員會」會

議

-委員會

-教育處

報告各校新生名單之學生數及班

級數概況、滿額國小名單及國中

藝才班體育班招生核定名單，另

倘國中共同學區調查等逾期未回

覆之學生將於會中提案討論分

發。

18
112.05.18

(四)

最終分發名

單資料匯入

系統(完成分

發作業)

-教育處

由教育處將最終分發名單匯入校

務系統，並通知各國中可至【新

生管理】模組下載新生分發名

單，以利進行後續相關作業。

19

112.05.19

(五)

|

112.05.26

(五)

列印並寄發

入學通知

-各國小

-各國中

1.各國中：5 月 19 日(五)依校務

系統分發名冊列印入學通知單

並自行審查。

2.各國中：5 月 22 日(一)~24 日

(三)前完成臨時編班並將入學

通知單印送各國小，倘非就讀

本縣國小者請逕寄其戶籍地

址。【保護個案生亦請另案依

核定名單說明寄送】。

3.各國小：5 月 26 日(五)前務必

將新生入學通知單轉(寄)發給

學生。

20

112.06.02
(五)

|

112.06.05
(一)

新生線上報

到

-各國中

1 於線上報到開放期間內完成報

到，需提醒未報到新生，倘於

線上報到截止前未完成報到，

且於報到截止後學校有滿額情

形，則視為放棄優先入學資格

審查及排序。

2.前開校務行政系統之報到名單

務必登錄於教育部建置之學生

網，俾利後續教育部考核及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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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府核定班級數作業之相關依

據。

21

112.06.06
(二)

|

112.06.20
(二)

滿額國中相

關作業

-教育處

-滿額國中

-辦理超額

學生業務

國小

-東光國中

1.滿額國中：6 月 6 日(二)至 6 月

14 日(三)由「學生入學審查委

員會」辦理居住事實文件審

查，於 6 月 16 日(五)前完成報

到條件排序，並於 6 月 19 日

(一)前轉發「滿額證明單」至

學生就讀國小(倘為非就讀本縣

國小者由各滿額國中逕行通

知)。
2.辦理國小：於 6 月 20 日(二)畢
業典禮起始日前轉發「滿額證

明單」予學生（倘為非就讀本

縣國小者由各滿額國中逕行通

知）。

滿額國中：新生

入學需依據「本

縣國民中小學學

區劃分暨新生分

發 作 業 實 施 要

點」第八點進行

新生分發條件排

序。

端午節連假【6 月 22 日至 6 月 25 日】

22
112.06.28

(三)

召開「國中

小新生分發

作業第三次

委員會」會

議

-委員會

-教育處

檢視各校新生名單之學生數及班

級數概況，審議滿額國中小錄取

及超額改分之情形。

23 112.06.30

(五)

核定新生實

際報到人數

-教育處

-各國中

1.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學

生數作業要點第 3 點：「本縣

各國民中小學各學年度之班級

數及學生數，以當年度七月一

日之學生人數為核定基準」。

2.本 112 學年度因適逢假日，爰

班級數調查表提早於 6 月 30 日

(五)截止收件，倘 7 月 1 日(六)

是日仍有學生到校報到者，得

於 7 月 3 日(一)修正調查表報

府後採計。

3.另依前開要點第 7 點：「本府

於開學後全面查核學生轉出、

轉入人數異動狀況，倘有影響

班級數，且可歸責於學校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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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項目 承辦單位 說明 備註

列入校長及相關參與人員年終

考核辦理」。

4.為使學生人數不重複計算，倘

已核定特殊生名單之學生於 7

月 1 日前仍回原學區學校普通

班報到，基於尊重家長選擇，

以普通班人數計算，惟僅以跨

校報到為限，原特殊班別各依

其規定辦理。

24

112.07.01

(六)

【暫定】

小六升國一

基本學力檢

測

-各國中

1.攜帶畢業證書至報到國中。

2.小六升國一基本學力檢測

(國語、數學、英語領域)。

＊倘對系統操作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者，請 E 客服-新增叫修（叫修類別：新生分發）或

電洽全誼客服專線：0800-880-928。


